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公教員工子女 111 學年度第1學期
教育補助費切結書

· 未以同一事實另向其他公立機關學校申請補助。

· 配偶__________非屬公教人員。

· 配偶__________屬公教人員，未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           現就讀             學校，   年制，    年級
· 立切書人有子女 2.           現就讀             學校，   年制，    年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          現就讀             學校，   年制，    年級
     ，未婚且無職業（未婚子女平均每月工作所得不超過新台幣25,250元），需仰賴本人扶養。

如有不實者，除退還所領取子女教育補助費外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立切結書人（簽章）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